
  
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 

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八日  

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演辭  

 

 

!  我 很 高 興 出 席 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。 今 日 ， 我

想 向 大 家 簡 介 本 局 為 在 二 零 零 四 至 零 五 年 立 法 會 會 期 就 福 利

事 務 所 擬 定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
 

!  政 府 致 力 建 設 公 義 仁 愛 的 社 會 ， 針 對 社 會 上 弱 勢 社 群 的 需

要 ， 特 別 是 長 者 、 殘 疾 人 士 及 貧 困 家 庭 ， 提 供 服 務 支 援 及 協

助 ， 我 們 並 設 立 社 會 保 障 安 全 網 ， 為 無 法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以 致

生 活 出 現 困 難 的 人 士 ，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， 照 顧 他 們 的 基 本 生 活

需 要 並 且 幫 助 他 們 自 力 更 生 ， 積 極 投 入 各 種 經 濟 和 社 會 活

動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鼓 勵 互 助 精 神 及 跨 界 別 合 作 ， 建 立 個

人 、 家 庭 以 至 社 區 的 自 助 、 互 助 能 力 ， 更 有 效 處 理 生 活 上 的

問 題 ， 對 抗 逆 境 。  

 

!  在 二 零 零 四 至 零 五 年 立 法 會 會 期 內 ， 我 們 的 工 作 重 點 包 括 以 下

範疇：  

 

1 .  社 會 福 利 策 略 總 綱  

 

綜 合 我 們 過 去 數 年 在 施 政 方 向 的 反 思 、 試 驗 計 劃 的 初 步 成 果 ，

以 及 有 關 的 國 際 經 驗 ， 我 們 認 為 現 時 是 適 當 時 候 將 我 們 以 提 升

社 會 資 本 為 重 點 的 社 會 福 利 施 政 理 念 ， 以 一 份「 社 會 福 利 策 略 總

綱 」文 件 的 形 式 ， 更 具 體 和 清 晰 地 向 市 民 交 待 如 何 從 較 具 策 略 性

的 層 面 ， 通 過 政 府 、 第 三 部 門 及 私 營 企 業 三 方 面 的 夥 伴 關 係 建



  

立 社 會 資 本 ， 藉 以 處 理 社 會 問 題 ， 同 時 也 提 供 有 跳 板 作 用 的 安

全 網 ， 協 助 市 民 自 力 更 生 。  

 

總 的 來 說 ， 施 政 方 向 的 重 點 就 是 提 供 適 當 的 環 境 ， 讓 各 人 盡 量

發 揮 自 己 的 潛 能 ， 並 透 過 投 資 在 家 庭 及 社 區 上 ， 鼓 勵 各 人 互 相

幫 助 ， 使 社 會 更 為 融 和 及 更 能 面 對 逆 境 。 我 們 已 就 策 略 總 綱 的

基 本 理 念 與 業 界 取 得 共 識 ， 而 現 時 我 們 正 將 有 關 的 施 政 理 念 轉

化 為 較 具 體 的 政 策 方 案 ， 並 訂 下 優 次 ， 與 業 界 和 其 他 有 關 人 士

繼 續 商 討 。 我 們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向 立 法 會 匯 報 。  

 

2 .  貧富懸殊  

 

政 府 一 向 十 分 關 注 弱 勢 社 群 的 需 要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及 協

助 ， 並 設 立 社 會 保 障 安 全 網 ， 照 顧 他 們 的 基 本 生 活 需 要 。 我 已

將 上 星 期 議 員 在 議 案 辯 論 的 意 見 反 映 政 府 高 層 。 我 們 希 望 能 盡

快 落 實 有 關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， 切 切 實 實 幫 助 真 正 有 需 要 的 家 庭 及

人 士 ， 令 有 限 的 社 會 資 源 可 以 直 接 幫 助 他 們 。  

 

3 .  社會保障  

 
我 們 一 直 透 過 綜 援 計 劃 為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人 士 提 供 最 基 本 的 安 全

網 。 綜 援 在 二 ○ ○ 四 至 ○ 五 年 佔 政 府 一 百 七 十 多 億 的 支 出 ， 亦

即 是 政 府 整 體 經 常 開 支 百 分 之 八 點 八 ， 對 比 十 年 前 的 百 分 之 三

點 二 ， 有 很 大 的 增 長 。 由 此 可 以 肯 定 政 府 在 社 會 保 障 方 面 對 有

需 要 人 士 的 承 擔 。  

 

政 府 應 集 中 資 源 幫 助 最 有 需 要 的 人 。 我 們 對 不 同 類 別 受 助 人 的

協 助 應 該 具 有 針 對 性 。 對 於 長 者 、 殘 疾 、 或 健 康 欠 佳 的 人 士 ，



  

我 們 會 提 供 財 政 援 助 照 顧 他 們 的 基 本 及 特 別 需 要 。 至 於 經 濟 有

困 難 的 健 全 人 士 ， 我 們 除 了 滿 足 他 們 的 基 本 需 要 外 ， 還 提 供 協

助 令 他 們 達 致 自 力 更 生  

 

此 外 ， 綜 援 制 度 的 規 則 應 該 是 客 觀 、 公 平 和 易 於 理 解 而 不 會 被

濫 用 ； 並 顧 及 政 府 的 財 政 狀 況 以 及 低 稅 率 的 制 度 ， 可 長 遠 持 續

發 展 下 去 。  

 

綜 援 制 度 經 過 多 年 來 的 推 行 及 不 斷 的 改 善 ， 整 體 運 作 大 致 良

好 。 我 們 會 不 時 檢 討 綜 援 制 度 ， 務 求 為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人 士 提 供

一 個 可 持 續 、 有 效 的 安 全 網 。 我 們 現 正 就 特 定 課 題 如 ： 深 入 就

業 援 助 計 劃 、 為 單 親 綜 援 家 庭 而 設 的 安 排 、 及 豁 免 計 算 入 息 的

安 排 進 行 檢 討 ， 並 已 在 社 會 福 利 諮 詢 委 員 會 下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，

跟 進 檢 討 結 果 。  

 

4 .  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  

 

我 們 除 盡 力 改 善 或 加 強 現 有 打 擊 家 庭 暴 力 的 措 施 (例 如 培 訓 、 地

區 協 調 )外 ， 亦 正 積 極 研 究 各 界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。 因 應 四 月 份 發 生

的 天 水 圍 事 件 而 成 立 的 天 水 圍 家 庭 服 務 檢 討 小 組 將 提 交 報 告 ，

以 及 政 府 委 托 香 港 大 學 進 行 有 關 虐 兒 及 虐 待 配 偶 的 第 一 部 份 研

究 亦 預 計 於 今 年 年 底 或 之 前 完 成 ， 報 告 內 容 亦 會 涉 及 打 擊 家 庭

暴 力 的 建 議 。 屆 時 我 們 會 一 併 考 慮 各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5 .  康 復 服 務  

 

社 會 福 利 署 已 於 2 0 0 4 年 年 初 開 始 邀 請 現 時 提 供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(如

庇 護 工 場 及 輔 助 就 業 )的 機 構 轉 營 為 綜 合 職 業 服 務 中 心 。 至 2 0 0 4



  

年 1 0 月 為 止 ， 已 成 立 了 1 7 間 綜 合 職 業 服 務 中 心 ， 提 供 更 具 彈 性

及 成 本 效 業 的 一 站 式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以 照 顧 殘 疾 人 士 的 就 業 需

要 。  

 

有 鑒 於 輪 候 入 住 殘 疾 人 士 (肢 體 傷 殘 及 智 障 )院 舍 所 需 的 時 間 頗 長

(最 長 達 3 年 )， 而 並 不 是 每 一 輪 候 者 都 有 真 正 需 要 入 住 院 舍 ， 社

署 製 定 了 一 套 評 估 工 具 ， 目 的 是 協 助 識 別 有 真 正 需 要 的 人 士 及

其 所 需 的 院 舍 類 別 。  

 

為回應全癱病人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更多的財政及實物援助，政府

實施了一系列的措施以加強對全癱病人的支援，主要包括：  

 

( i )  簡化領取綜援全癱病人申請特別津貼以購買醫療用品的程
序，並為他們發放每月 4 , 296 元 (特殊個案可獲更高金額 )的

特別護理費津貼 (Care and Attention Allowance)以 聘 請 全 職 或 兼

職 照 顧 員 ；  

 

( i i )  由 二 ○ ○ 四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， 合 資 格 的 四 肢 癱 瘓 病 人 可
申 請 改 善 特 別 護 理 費 津 貼 支 付 聘 請 照 顧 者 ， 每 月 可 額

外 獲 發 特 別 護 理 費 津 貼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五 元 。  

 

我們會繼續加強為全癱病人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，以及物色合適的

社會資源進一步為全癱病人提供援助。  

 

6 .  安老服務  

 

為 了 進 一 步 確 保 資 源 有 效 地 運 用 在 最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身 上 ， 我 們

會：  

( i )  全 力 制 訂 安 老 院 舍 費 用 資 助 計 劃 。 我 們 稍 後 會 擬 備 文
件 ， 與 委 員 會 分 享 我 們 在 構 思 有 關 執 行 細 節 時 考 慮 的

種 種 因 素 ， 並 聽 取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在 二 零

零 五 年 終 前 完 成 草 擬 計 劃 的 執 行 細 節 ；  
 



  

( i i )把 目 前 在 長 者 宿 舍 及 安 老 院 內 沒 有 長 期 護 理 成 份 的 長
者 宿 位 ， 提 升 為 長 期 護 理 宿 位 ， 以 照 顧 更 體 弱 的 長

者 ；  
 

( i i i )在 二 零 零 五 年 推 行 試 驗 計 劃 ， 邀 請 業 界 在 醫 院 以 外 為
身 體 狀 況 穩 定 但 需 要 療 養 服 務 的 長 者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；  

 
( i v )加 強 社 區 照 顧 和 支 援 服 務 ， 使 長 者 更 安 心 地 在 社 區 安
老 ， 並 檢 討 服 務 成 效 ， 包 括 檢 討 現 行 為 長 者 編 配 社 區

照 顧 和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優 先 次 序 及 比 例 。  
 
安 老 院 舍 的 質 素 直 接 影 響 長 者 院 友 的 生 活 質 素 。 香 港 老 年 學 會

最 近 完 成 了 安 老 院 舍 評 審 先 導 計 劃 ， 業 界 普 遍 接 受 以 自 願 方 式

參 與 評 審 ， 我 們 會 協 助 業 界 盡 快 推 行 評 審 計 劃 。  
 
我 們 會 繼 續 與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合 作 ， 透 過「 積 極 健 康 樂 頣 年 專 責

小 組 」聯 絡 社 會 不 同 界 別 ， 尤 其 是 向 那 些 對 安 老 事 務 較 少 接 觸 的

單 位 推 廣 積 極 的 老 年 生 活 。  

 

總結  

 

!  未 來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立 法 會 和 普 羅 市 民 緊 密 合 作 ， 努 力 扶 助 弱

勢 社 群 及 貧 困 的 家 庭 。 希 望 議 員 能 大 力 支 持 新 施 政 措 施 ， 共 同

建 設公 義 仁 愛 的 社 會 ， 加 強 社 會 流 動 力 ， 改 善 市 民 的 生 活 。  

 

!  各 位 如 對 本 局 來 年 的 工 作 計 劃 有 任 何 問 題 ， 都 歡 迎 提 出 ， 我 很

樂意解答。  

 

!  謝謝主席女士。  

 

 

 

 



  

衞生福利及食物局  

二零零四年十一月  


